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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1 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一、深化党中央机构改革
（一）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将监

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的职责，最高人民

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

防职务犯罪等反腐败相关职责整合，组

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同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合署办公，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

责，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

不再保留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

局。

（二）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

会。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

设在司法部。

（三）组建中央审计委员会。

中央审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审计

署。

（四）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领

导小组改为委员会。

4 个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分别为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中央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中

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中央外事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

（五）组建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

组。

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设

在教育部。

（六）组建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

员会。

不再保留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

会、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

（七）组建新的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将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

院的职责整合，组建新的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

子，作为党中央直属事业单位。

（八）组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

究室、中央编译局的职责整合，组建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作为党中央直

属事业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对外保留中央编译局牌子。

不再保留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

文献研究室、中央编译局。

（九）中央组织部统一管理中央机

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十）中央组织部统一管理公务员

工作。中央组织部对外保留国家公务

员局牌子。

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家公务员局。

（十一）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新闻

出版工作。中央宣传部对外加挂国家

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牌子。

（十二）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电影

工作。中央宣传部对外加挂国家电影

局牌子。

（十三）中央统战部统一领导国家

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

会仍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十四）中央统战部统一管理宗教

工作。中央统战部对外保留国家宗教

事务局牌子。

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家宗教事务

局。

（十五）中央统战部统一管理侨务

工作。中央统战部对外保留国务院侨

务办公室牌子。

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务院侨务办公

室。

（十六）优化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委员会办公室职责。将国家计算机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由工业和信

息化部管理调整为由中央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管理。在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设置的通信管理局

管理体制、主要职责、人员编制维持不

变。

（十七）不再设立中央维护海洋权

益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央外事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内设维护海洋权益工作办

公室。

（十八）不再设立中央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有关职责

交由中央政法委员会承担。

（十九）不再设立中央维护稳定工

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有关职责交

由中央政法委员会承担。

（二十）将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

题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职责划归中央

政法委员会、公安部。

二、深化全国人大机构改革
（二十一）组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

委员会。

（二十二）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

会更名为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

会。

（二十三）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

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三、深化国务院机构改革
（二十四）组建自然资源部。

不再保留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

局、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二十五）组建生态环境部。

不再保留环境保护部。

（二十六）组建农业农村部。

将农业部的渔船检验和监督管理

职责划入交通运输部。

不再保留农业部。

（二十七）组建文化和旅游部。

不再保留文化部、国家旅游局。

（二十八）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

保留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日常

工作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承担。

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不再设立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十九）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

（三十）组建应急管理部。

中国地震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

局由应急管理部管理。

不再保留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

（三十一）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改由科

学技术部管理。

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家外国专家

局。

（三十二）重新组建司法部。

不再保留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三十三）优化审计署职责。

不再设立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

会。

（三十四）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

组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由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管理，主要职责

是负责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的注册

并实施监督管理。

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

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责和队伍划入

海关总署。

保留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国

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承担。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职责划入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外保留牌子。

不再保留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三十五）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

不再保留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

（三十六）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

撤销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

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

播电台建制。对内保留原呼号，对外

统一呼号为“中国之声”。

（三十七）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

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拟订银行

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

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

行。

不再保留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三十八）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

署。

（三十九）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

（四十）组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

不再保留国家粮食局。

（四十一）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

（四十二）组建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

不再保留国家林业局。

（四十三）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

局。

（四十四）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

员会及其办公室、国务院南水北调工

程建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并入水利

部。

不再保留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

员会及其办公室、国务院南水北调工

程建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

（四十五）调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隶属关系。将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由国务院管理调整为由财政

部管理，承担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的

主体责任，作为基金投资运营机构，不

再明确行政级别。

（四十六）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

制。将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

合并，具体承担所辖区域内各项税收、

非税收入征管等职责。将基本养老保

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等

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

收。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后，实行以国

家税务总局为主与省（自治区、直辖

市）政府双重领导管理体制。

四、深化全国政协机构改革
（四十七）组建全国政协农业和农

村委员会。

（四十八）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

员会更名为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

委员会。

（四十九）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

员会更名为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

五、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五十）整合组建市场监管综合执

法队伍。整合工商、质检、食品、药品、

物价、商标、专利等执法职责和队伍，组

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伍。由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指导。鼓励地方将其

他直接到市场、进企业，面向基层、面对

老百姓的执法队伍，如商务执法、盐业

执法等，整合划入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

伍。药品经营销售等行为的执法，由市

县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伍统一承担。

（五十一）整合组建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执法队伍。整合环境保护和国

土、农业、水利、海洋等部门相关污染

防治和生态保护执法职责、队伍，统一

实行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由生态环境

部指导。

（五十二）整合组建文化市场综合

执法队伍。将旅游市场执法职责和队

伍整合划入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

统一行使文化、文物、出版、广播电视、

电影、旅游市场行政执法职责。由文

化和旅游部指导。

（五十三）整合组建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队伍。整合交通运输系统内路

政、运政等涉及交通运输的执法职责、

队伍，实行统一执法。由交通运输部

指导。

（五十四）整合组建农业综合执法

队伍。将农业系统内兽医兽药、生猪

屠宰、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农产品

质 量 等 执 法 队 伍 整 合 ，实 行 统 一 执

法。由农业农村部指导。

六、深化跨军地改革
（五十五）公安边防部队改制。公

安边防部队不再列武警部队序列，全

部退出现役。

公安边防部队转到地方后，成建

制划归公安机关，并结合新组建国家

移民管理局进行适当调整整合。现役

编制全部转为人民警察编制。

（五十六）公安消防部队改制。公

安消防部队不再列武警部队序列，全

部退出现役。

公安消防部队转到地方后，现役

编制全部转为行政编制，成建制划归

应急管理部，承担灭火救援和其他应

急救援工作，充分发挥应急救援主力

军和国家队的作用。

（五十七）公安警卫部队改制。公

安警卫部队不再列武警部队序列，全

部退出现役。

公安警卫部队转到地方后，警卫

局（处）由同级公安机关管理的体制不

变，承担规定的警卫任务，现役编制全

部转为人民警察编制。

（五十八）海警队伍转隶武警部

队。按照先移交、后整编的方式，将国

家海洋局（中国海警局）领导管理的海

警队伍及相关职能全部划归武警部

队。

（五十九）武警部队不再领导管理

武警黄金、森林、水电部队。

（六十）武警部队不再承担海关执

勤任务。参与海关执勤的兵力一次性

整体撤收，归建武警部队。

七、深化群团组织改革
群团组织改革要着力解决“机关

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等问题，

把群团组织建设得更加充满活力、更

加坚强有力。

八、深化地方机构改革
地方机构改革要全面贯彻落实党

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

策部署，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

省市县统筹、党政群统筹，根据各层级

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职责，合理调整和

设置机构，理顺权责关系，改革方案按

程序报批后组织实施。

加强各级党政机构限额管理，地

方各级党委机构限额与同级政府机构

限额统一计算。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

单位，统一纳入地方党政机构限额管

理。省级党政机构数额，由党中央批

准和管理。市县两级党政机构数额，

由省级党委实施严格管理。

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要在

2018年年底前落实到位。省级党政机

构改革方案要在 2018 年 9 月底前报党

中央审批，在 2018 年年底前机构调整

基本到位。省以下党政机构改革，由

省级党委统一领导，在 2018 年年底前

报党中央备案。所有地方机构改革任

务在2019年3月底前基本完成。

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